
附件1 
 
关于《深圳经济特区塘朗山梅林山银湖山保护与利用若干规定（草案）》的说明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加强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的保护与利用，推进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市政府起草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塘朗山梅林山银湖山保护与利用若干规定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（草案）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《规定（草案）》的必要性
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是我市中心城区唯一的连片山体生态系统，横跨南山、福田、罗湖、龙岗、龙华5个行政区，是我市“四带八片多廊”生态保护格局确定的重要区域绿地，通过生态廊道连接阳台山、梧桐山、平湖三片区域绿地，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筑底作用。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内山沟谷纵横、地势陡峭，生境类型丰富，是中国极小种群“仙湖苏铁”的故乡，是我市珍稀濒危裸子植物野外种群主要分布区之一，也是猕猴、豹猫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地。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作为我市建设公园城市“一脊一带二十廊”魅力生态骨架的重要节点，是城市中央“生态绿肺”的核心载体，在维护城市生态、物种、景观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，有必要通过特区立法对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的保护与利用加以规范。
（一）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“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，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，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”。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的保护与利用，有必要制定《规定（草案）》，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。
（二）筑牢先行示范区生态安全屏障，实现可持续发展先锋战略定位的现实需要。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》赋予深圳“可持续发展先锋”的战略定位，要求深圳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。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是我市国土空间“四带八片多廊”生态保护格局的重要区域绿地，是我市中部生态廊道的核心节点，更是维系我市生态网络完整性、保障区域生态安全、实现“可持续发展先锋”战略定位的核心生态基础设施。制定《规定（草案）》，在筑牢城市生态安全屏障、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。
（三）探索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新模式，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，也是经济财富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。目前，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面临着生态保护与城市开发利用的双重压力，如何在城市快速发展、资源充分利用的同时，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系统是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保护与利用的关键。制定《规定（草案）》，确定生态保护范围、规范开发利用行为，坚持生态为民、科学利用，不断增强市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，为超大城市提供一条“生态保护、绿色发展、民生改善相统一”的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示范路径。
二、《规定（草案）》的主要内容
《规定（草案）》共二十条，主要包括保护利用原则、生态单元规划、协同保护、保护利用要求、保护对象、生态保护、野生动植物保护、无障碍环境建设、合理利用、科研活动、活动管理、应急救援等内容。通过对保护范围、保护对象、保护利用要求、游憩体验提升等进行细化规定，进一步提升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“生态屏障”与“民生福祉空间”的功能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（一）完善管理体制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
《规定（草案）》聚焦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保护与利用两方面，明确要求市城市管理、规划和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等有关主管部门及属地政府在加强沟通协商、信息共享、巡护执法、防灾减灾、应急救援等方面构建多层次、跨部门的协同保护机制（第五条）；在社会参与治理方面，鼓励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内的管理单位与周边社区建立协作机制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的保护与利用（第五条）；在志愿服务方面，鼓励和支持志愿者、志愿服务组织依法开展相关保护与利用志愿服务活动（第十四条），进一步提升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保护的系统性与执行力。
（二）严格管理，实现生态空间差异化保护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把“实施分区域、差异化、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”列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。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《规定（草案）》坚持规划先行，要求编制塘朗山梅林山银湖山生态单元规划，根据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自然生态系统的特性、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，实施生态敏感区和非生态敏感区分区管控制度，明确保护范围、保护对象、保护措施等重要内容（第四条）。
其中，对珍稀物种栖息地、原生地、天然林及水源涵养区等生态敏感区实施严格保护，严控建设规模，仅允许调查监测、生态修复等有限人为活动；生态敏感区以外的其他区域需依照生态单元规划合理开展科普宣传、生态旅游、游憩休闲、科研教学等公共服务。同时，对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的建设活动提出相应要求，切实维护生态系统安全，提高生态系统质量（第六条）。
（三）合理利用，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
“坚持生态惠民、生态利民、生态为民”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。为最大限度给市民群众提供更多亲近自然、体验自然、了解自然的空间，《规定（草案）》明确市民群众可以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开展户外运动、生态旅游体验、自然教育等活动（第十二条）；鼓励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在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内依法开展相关科研调查等活动，支持开展科学技术研究（第十三条）；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，要求市城市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的远足径体系，优化标识系统、智慧导览、应急救援等配套服务设施（第十五条），提升智慧化服务能力，让市民群众切实享受生态福祉，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。
三、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
（一）完善全域生态系统保护体系
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存在跨区域生态保护碎片化问题，而生态保护需要聚焦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关联性。《规定（草案）》推动建立生态空间一体化保护格局和野生动植物监测体系，重点解决生态保护碎片化问题，筑牢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防线，实现对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生态系统的全域保护。同时，聚焦仙湖苏铁、土沉香等我市特有珍稀物种及典型植被群落的保护需求，完善就地保护与迁地繁育机制，破解生境破碎化导致的物种濒危风险。
（二）健全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协调机制
[bookmark: _GoBack]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作为“城市中央绿肺”的特殊定位，平衡好保护生态与满足市民多元化需求成为目前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。立足于解决生态保护刚性约束与市民群众游憩体验提升的矛盾，探索超大城市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路径，《规定（草案）》明确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，合理开发利用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自然资源，包括自然教育、生态旅游体验活动等低干扰游憩产品，探索具有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。在严格保护生态资源的前提下，让市民群众共享生态福祉，实现塘朗山、梅林山、银湖山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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